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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銀行業邁向淨零排放 
 

 

 

 

 

銀行業在整體經濟的低碳轉型過程中扮演着關鍵角色，而在這轉型的過程中，銀行亦

會面臨相關風險。因此，銀行需要採取迅速及具針對性的行動，以減少融資排放和逐

步減少高排放資產。   

所有銀行應依循科學基礎減碳路徑，致力在 2030 年或之前達至自身營運淨零排放，

並於 2050 年或之前達至融資淨零排放，以支持客戶以至整體經濟的淨零轉型。 

此外，暫定由 2030 年開始，銀行應按照「不遵守就解釋」的原則定期向金管局提交

其轉型計劃。有關計劃應涵蓋減碳和融資目標，以及為達至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的

具體行動計劃，其中應包括有序地減少對碳排放密集資產提供融資的計劃。有關轉型

計劃應與《巴黎協定》一致、穩健、可行，並載有最新資料。   

金管局將採取的行動  

 

 透過以下行動支持銀行制定轉型計劃： 

o 提供進一步指引、支援和工具，包括轉型規劃與氣候情境分析的指引、運用氣

候風險管理工具的指引、綠色和轉型活動分類目錄，以及研討會與工作坊 

o 將氣候因素納入監管審查程序，反映銀行轉型規劃工作帶來的效益 

 

 金管局以身作則致力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機構： 

o 經參考「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方法制定其機構營運的氣候目標，以致力在

2030 年或之前達至淨零碳排放。金管局將透過減碳、節省能源、廢物處理、

抵消策略和推動可持續發展文化達至目標 

 

 

 

 

 

 

香港發揮關鍵作用，支持亞洲以至全球綠色和可持續融資需求 

可持續金融行動計劃 

目標 #1: 所有銀行致力在 2030 年或之前達至自身營運淨零排放，及

在 2050 年或之前達至融資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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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期望銀行提供準確一致的可持續發展相關資訊，以助其管理風險及作出投資，有

關期望並與日俱增。銀行應循國際框架與標準作出披露，包括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

於 2023 年 6 月公布的可持續披露準則（ISSB 準則），以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

（巴塞爾委員會）即將就氣候相關財務風險發布的第三支柱披露框架。  

金管局將採取的行動  

 

 就落實巴塞爾委員會第三支柱披露要求與 ISSB 準則而言，金管局正著手相關的準

備和支援工作，包括分析可持續披露的最新情況，並分享銀行的見解與良好做法 

 

 在上述準備工作的基礎上，金管局將制定方案並諮詢業界，詳述相關監管規定的時

間表和方針，以落實巴塞爾委員會第三支柱框架與 ISSB 準則 

 

 

II. 投資可持續未來 
 

 

 

金管局在外匯基金各資產類別投資中優先考慮 ESG 投資，以致力在 2050 年或之前達

至淨零排放的目標及更廣泛地為可持續經濟作出貢獻。自 2017 年以來，外匯基金股

票組合的加權平均碳密度（WACI）水平已減少 46%。金管局認為單靠量化指標未能

促進有效的短期投資行為，因此強調採用重視投資長期可持續價值的融入方針。 

金管局將採取的行動  

 

為進一步邁向 2050 淨零排放目標，我們會繼續： 

 

 積極擴大可持續投資的範疇與種類，尤其是在公開及私募市場上以氣候轉型為主題

的投資 

 

 在每項投資決策中融入 ESG 因素，其中特別關注氣候變化和轉型前景考量 

 

 

目標 #2: 所有銀行增加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的透明度 

目標 #3: 外匯基金「投資組合」在 2050 年或之前達至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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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訂明確且符合國際標準與最佳做法的 ESG 期望，並要求所有外聘投資經理、獲

投資公司和交易對手遵循。例如，我們期望透過外聘投資經理主動溝通，所有獲投

資公司會充分考慮氣候變化，並制定符合淨零路徑的可靠轉型計劃 

 

 致力於 2030 年或之前將外匯基金股票組合的 WACI 由 2017 年水平減低 67% 

 

 

 

 

鑑於亞洲低碳轉型的迫切性，以及轉型所需的大量資金，外匯基金會進一步聚焦轉型

機遇，並透過督導和溝通，動員持份者積極支持這方面的工作。 

金管局將採取的行動  

 

 金管局一直投資於各式各樣對實體經濟轉型具關鍵作用的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可再

生能源、具能源效益的房地產、創新科技和可持續交通運輸項目。我們會繼續與外

聘投資經理溝通，優化推動轉型的投資機會 

 

 通過設立針對亞洲低碳轉型的專門基金，金管局積極支持及推動外聘投資經理為區

內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資金。我們將繼續發掘並優先考慮能促進亞洲轉型及為全球帶

來正面影響的優質投資機會 

 

 

III. 淨零融資  

 

 

 

 

憑藉成熟的資本市場、龐大的資金池及世界一流的金融基建，香港具備優越條件支持

區內可持續發展的資金需求。金管局將繼續鼓勵更多有融資需求的機構，特別是來自

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機構，利用香港籌集可持續發展資金，並鼓勵更多本地借

款人選擇綠色融資，以期達至在香港安排發行的所有債券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可持續債

券的目標。 

 

金管局將採取的行動  

 

 為準發行人提供資助及加強市場推廣工作 

 

 進一步發揮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的示範作用 

目標 #4: 透過投資支持區內轉型 

 

 

 

 

 

 

目標 #5: 將香港打造為區內以至全球的首選可持續融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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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香港作為金融科技及可持續金融樞紐的地位，金管局將繼續鼓勵及支持金融市場

綠色領域的科技創新，以引導資金投向可持續發展項目及公司。 

金管局將採取的行動  

 

 為數碼綠色債券的準發行人提供資助 

 

 借助金管局金融科技領域的工作（例如 Ensemble 項目沙盒），鼓勵私營企業創新，

並測試新設計和用例，例如更有效地追蹤環境效益 

 推動本地科技生態圈發展，並與國際夥伴合作。例如基於 Genesis 項目等過往合作

經驗，金管局將繼續與香港國際結算銀行創新樞紐轄下香港中心共同探索可持續金

融的革新 

 

 

IV. 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續發展 

 

 

 

 

全面覆蓋價值鏈及金融體系的高質量可持續披露，是可持續金融的基石。但不同機構

的能力及準備程度或有差異，部分機構或需額外指引及支援。金管局將與「綠色和可

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督導小組）成員合作，令可持續披露更易掌握、更具包

容性。 

金管局將採取的行動  

 

 為銀行及其客戶提供更豐富的氣候披露相關工具，包括易於使用的可持續披露範本

及配套工具 

 

 探索如何利用科技進一步令現有資源更方便易用（例如在督導小組網站上載的數據

及披露工具） 

 

 與本地主要行業組織合作，提供所需培訓，令可持續披露更具包容性 

 

目標 #6: 催化可持續金融創新 

 

 

 

 

 

 

目標 #7: 支持高質量及全面的可持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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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局身體力行，按照最新的全球標準，在其《可持續發展報告》作出高質量的可

持續發展披露，包括但不限於氣候相關的機構營運風險與機遇，以及為實現氣候目

標的計劃和落實進度 

 

 

 

 

可持續金融市場瞬息萬變，故有需要擴大本地人才庫，以及填補本地以至區內的知識

缺口。   

金管局將採取的行動  

 

 確保香港大多數相關銀行從業員具備適當的可持續金融知識，具體而言： 

o 在即將推出的《2026-2030 年未來銀行業人才》研究報告中認定有進一步培訓

需求的領域 

o 在「銀行專業資歷架構」下推出專業級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單元 

o 聯同相關培訓機構及專業團體提供更多培訓項目和課程 

 

 增進與其他監管機構的知識共享，例如金管局與迪拜金融服務管理局已簽署諒解備

忘錄，加強可持續金融合作 

 

 利用香港在可持續金融領域的專長，並透過我們與國際金融公司、格拉斯哥淨零金

融聯盟、可持續投資能力建設聯盟等機構的深厚夥伴關係，為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

濟體的能力建設工作作出積極貢獻。例如國際金融公司轄下，由金管局擔任首個區

域執行理事的綠色商業銀行聯盟，舉辦了多元化的培訓、圓桌會議及網絡研討會等，

約 8,000 名參加者從中受惠 

目標 #8: 填補區內可持續金融的人才和知識缺口 

 

 

 

 

 

 


